附件6：

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选举办法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规范本协会的选举工作，保障会员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，根据《社会团体换届工作指南》及《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协会选举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尊重和保证选举人的合法权益。
第三条  本协会理事、监事须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；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须依照本会《章程》的规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。
第四条  选举工作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摸底调查、理事会推荐、党组织推荐等方式，提名会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、秘书长、监事长、监事候选人建议人选。
第五条  理事候选人不超过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；常务理事候选人不超过理事人数的三分之一；负责人候选人不超过常务理事人数的二分之一；监事候选人从会员代表中产生，人数不超过7人。
第六条  本协会理事、监事选举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产生，须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同意，方能当选。
第七条  本协会常务理事、负责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。须获得到会理事2/3以上投票通过，方能当选。
第八条  选举设监票人1名，计票人2名，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。正式候选人不能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。
第九条  投票前，监票人应当众检查展示投票箱和选票密封情况，并当场将投票人数和选票数量进行核对，作出记录。
第十条 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有效；多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无效，应重新选举。
第十一条  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在选举中进行拉票、贿选、威胁、伪造选票等非组织活动。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或当选资格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。
第十二条  与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场纪律，服从大会安排，共同维护良好的选举秩序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经2026年6月26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